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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审判程序

[ 作者 ] 孙同 

[ 单位 ] 人民法院报 

[ 摘要 ] 审判流程的科学设置是提高审判效率的关键所在。新加坡最高法院改革的许多方面体现在对案件流程的管理上，如审前会议、案

件延期方针、超额安排案件，某些环节（如提呈诉状、辩状）时间的缩短等等。我们现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审判流程的科学管理，可以说是

抓住了关键，并且也取得了相当成果，但我们的立法略显滞后，改革的步子只能在有限的空间挪动。以简易程序为例，如果能突破限制，

扩展到中级法院，那我们的审判效率将会提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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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判流程的科学设置是提高审判效率的关键所在。新加坡最高法院改革的许多方面体现在对案件流程的管理上，如审前会议、案件

延期方针、超额安排案件，某些环节（如提呈诉状、辩状）时间的缩短等等。我们现在大张旗鼓地进行审判流程的科学管理，可以说是抓

住了关键，并且也取得了相当成果，但我们的立法略显滞后，改革的步子只能在有限的空间挪动。以简易程序为例，如果能突破限制，扩

展到中级法院，那我们的审判效率将会提高很多。充分合理地利用法官资源。新加坡最高法院的某些改革措施，如限制由法官审理的案件

种类，安排超额案件给法官，增加上诉庭的开庭期，审理时间的延长，减少出庭法官人数，为法官配备法律秘书等，都可以归结为对法官

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我国法官的数量是不是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有的法官加在一起还要多，不敢断定，但我国法官资源的浪费却是有目

共睹的。譬如合议制，依我国现有的法官素质，有些案件采取合议庭的形式进行审理是必要的，但从审判实践看，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范围

完全可以大大缩小。独任审判不仅可以在基层法院适用，中级以上法院的某些类型案件，也应该可以适用独任审判。许多法院都在搞主审

法官选任。但主审法官选任的结果，应该是赋予其更多的独任审判的权力，否则没有大的意义。同样，审判委员会制度，在审判实践中也

不断暴露出浪费法官资源的弊端。相对于审判委员会，合议庭的权限亦应扩大，让合议庭真正担负起责任来。另外，我国法院人员配置不

合理，也是对法官资源的一种浪费。素质差异较大的众多法官同样从事着需要较高素质才能完成的审判工作，这种审判权力的分散，使得

审判的质量和效率难以保证，所以精简法官数量，设立法官助理，在法院内部重新分配审判权力的呼声和动议由此而产生。令我们多少感

到有些奇怪的是，新加坡最高法院的法官们竟然也“加班工作”。他们除了在制度上增加了开庭期和延长了审理时间外，主审法官还可随

意斟酌提早或推迟休庭时间。有些案件在公共假期可以安排聆审，初级法院甚至还设有夜间法庭。这一方面体现了法院为公众服务的精

神。另一方面，是否也体现了法官资源的合理利用？由此得到的启示是我们也可以给法官更大的“自由”，让他们自主决定是否需要加班

工作，而不需要靠统一的行政命令去限定法官工作时间，而法官牺牲个人法定休息时间去完成繁重的审判任务，行政部门理应予以最大的

支持与配合，法官亦理应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对一个具体法院来说，应当把通常是平均分给全体人员的加班费，大部分集中到审判人员

身上。法官的工作年限应该延长，不要让他们过早地闲置长期积累的审判经验，或者辛苦地把这种经验去用来为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服

务。增加诉讼收费，是提高审判效率的重要辅助手段。新加坡大法官杨邦孝对某些案件聆审时间过长现象是这样评价的，“虽然这些案件

的诉讼各方和他们的法律顾问可能认为所花费的时间完全合理，但不变的事实是，我们的法律制度并不是为了这类冗长案件而设。多次重

复向法庭要求更多的聆审日，将导致法院的日程表混乱和失去原有功能。这类案件的诉讼各方所享有的无拘束延长聆审的自由，实际上就

导致法律制度被滥用。我们不能拒绝任何人向民事法庭求助，然而法庭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我们不能让少部分人占据过多的法庭审判

日，导致其他人无法尽早获得法院的帮助。诉讼各方有使用法庭时间的权利，但这不意味他们有权利使用过长的法庭时间”。基于这样的

认识，他们实施了征收聆审费制度。我国法院诉讼收费制度已实行多年，对减轻国家财政支出、减少当事人滥用诉权等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这项制度仍有许多不足和漏洞。有些诉讼当事人提出上诉，不是基于寻求公正，而是为了拖延履行义务的时间；有的诉讼当事人滥用申

诉权利，长期缠诉不止。这些滥用法庭时间的现象，有必要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加以限制，诉讼收费制度的改革应该与法院其他方面的改

革同步进行。完全可以借鉴新加坡法院根据开庭时间收取庭审费的做法。如果增加收费阻力较大的话，至少在减少收费上有文章可做，如



调解案件可以减半收取诉讼费，庭前调解的甚至可以减去80%至100%。撤诉案件目前减半收取50%，还可进行细化，如庭前撤诉可全部予

以退还，宣判前撤诉可退还20%，使诉讼收费趋于公平与合理，给滥用法庭时间的当事人施加压力，给主动和解和撤诉的当事人以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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